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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济与管理

从“嗑瓜子事件”看教师教育惩戒权规制

周　勇

（长沙师范学院，湖南长沙　４１０１００）

摘　要：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班主任有权采取适当方式批评教育学生，但对何谓适度并未作出清晰界定。因此，班主任批评教

育学生时容易将惩戒越界为体罚，同时，因为缺乏评价标准，涉及惩罚学生的事件往往成为舆论热点。２０１４年底，湖南省娄底

卫校某班主任因惩罚学生而引发的“嗑瓜子事件”，迅速成为网络热点，再次证明了规制教师教育惩戒权的必要性。应在坚持

反对体罚的前提下，厘定“教育惩戒”与“变相体罚”两个概念的关系，并对教育惩戒权行使作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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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媒体报道，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７日，湖南娄底卫

校某班主任，对上课嗑瓜子的学生进行惩罚，自己掏

钱买了几十斤瓜子，让这些学生“嗑个够”。２０多位

上课嗑瓜子的学生被叫出教室，一一挨着蹲在走廊

上嗑瓜子，每人面前都有一堆瓜子。“嗑瓜子事件”

一经在网络贴出来，就引起媒体广泛关注。不仅各

大网站竞相转载，也引起诸多报纸、电视台的深度关

注。虽然与此前类似的问题一样，该事件已随着媒

体关注热度降低而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其所反映出

来的班主任对学生的批评教育权或者说教育惩戒权

问题并未随之解决，因而仍然值得教育界、法律界

深思。

一、困惑：“变相体罚”，还是“教育惩戒”？

“嗑瓜子事件”虽然未如教师不守师德的事件一

样，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但也出现了公说公

理、婆说婆理的现象。对于事件主角即施罚班主任

的雷人举动，不少网友给出了“霸气教师”的评价。

同时，也有人将其称为“麻辣教师”，比之为电视剧

《麻辣教师》中反町隆史饰演的鬼冢英吉老师或《十

八岁的天空》中保剑锋饰演的古月涛老师。这些“头

衔”背后暗含了对该事件的性质评判。从“霸气老

师”中的一个“霸”字，不难看出“变相体罚”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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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教师”虽说总会有些雷人甚至出格的惩罚手

段，但却蕴含了值得玩味的教育意蕴，因而大体上属

于教育惩戒的评判。

那么，“嗑瓜子事件”到底是变相体罚，还是教育

惩戒呢？综合相关媒体的报道，本文作如下分析。

从对正面信息的分析来看，该班主任的雷人举

措似乎是一种教育惩戒。首先，该班主任的出发点

是教育学生。新浪网载，有学生评价该班主任“对学

生很好”，这次这么做也“是为学生好”，“为给个教

训”。此外，正像网友们调侃的那样，１００斤瓜子最

便宜也要五六百块。就算是三十斤瓜子，也要一两

百块。如果仅仅只是发泄教师的个人情绪，完全不

用这么大的投入。再说，等到几十斤瓜子买回来，心

中的愤怒情绪可能已经平息，因为情绪不比情感，来

得快、去得也快。其次，该班主任没有采取强迫手

段。《京华时报》的报道指出，因为“班主任老师幽

默，被罚同学中没有不满，反而愿意接受处罚”。新

浪网的报道也指出，有学生评价该班主任“这一招够

狠，但从惩罚上讲，不算严重，也没有动手”；一位被

罚学生也说明对此“没有怨言”。再次，该班主任的

举动并未偏离教育意图。在整体上差不多嗑了５斤

左右时，学生叫苦“嗑不动了”，纷纷向班主任认错，

“班主任也就没再惩罚。”［１］尽管不清楚该班主任是

否有愤怒情绪，也不清楚假若有愤怒情绪又达到何

种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惩罚行为没有偏离教育

意图。此外，被罚嗑瓜子的学生还人手一个黑色的

垃圾袋，用来装瓜子壳。不管此举是有意识的，还是

无意识的，这个细节都具有一定的德育价值。

然而，其中不合乎法律精神的地方也很明显。

首先，该项惩罚措施占用了上课时间。我国《教育

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一）

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

设施、设备、图书资料；……”“嗑瓜子事件”中，班主

任的批评教育工作完全可以放在课余时间，然而他

却让学生旷课接受处罚。尽管目的是为了批评教育

学生，但随意占用学生上课时间却违反了法律及学

校的相关规定，构成对学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属于

“外界因素干扰适龄儿童，少年受教育权”。其次，该

项惩罚不能完全排除伤害学生人格的可能。《教师

法》第八条规定：“教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四）

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虽然因班主任

的幽默而没有引起学生的埋怨或反抗，但在走廊这

样比较显眼的地方，不能排除对某些学生个体产生

一定程度的人格伤害。被罚学生中，有男生也有女

生，男生中也不排除有在公众面前比较脆弱的。个

别受访学生表示对此种惩罚“没有怨言”，但并不能

代表其他受罚学生的感受。此外，从网上公布的照

片看，该班主任似乎还有拍照行为。显然，该项惩罚

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伤害学生人格自尊的可能

性。综上所述，“嗑瓜子事件”中的惩罚实施过程出

现了一定的过失，该班主任似乎也有变相体罚之

嫌疑。

如同前面分析的那样，无论是网友的热议，还是

学者的深思，对于“嗑瓜子事件”的性质评判都是见

仁见智的。多年以来，教育惩戒与变相体罚之间边

界的不确定性，造成了长期处于一线的班主任在批

评教育学生问题上的困惑。有时，不对“熊孩子”学

生施以惩戒，这些学生也许会继续迷失在错误的方

向上，甚至对整个班级教育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对学

生施以惩戒又难以掌握，面临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的风险，甚至需要承担责任。

二、症结：教育惩戒必要，但目前无法

可依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对一个任性胡闹的

男孩罗曼施以惩戒：为了让罗曼认识到没有约束的

胡闹将会最终失去自由，苏霍姆林斯基用绷带将罗

曼的右手捆在衣袋里。在经历了一整天无法使用右

手的体验后，罗曼终于体会到失去自由将会是一种

什么滋味，从而学会了约束自己。［２］毋庸讳言，从苏

霍姆林斯基对罗曼的惩罚能看到教育惩戒的重要

性。没有惩戒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这一点能够

得到社会各界的基本认同，问题分歧在于对惩戒方

式的理解。

设想一下，苏霍姆林斯基此举放到今天，是否会

成为新闻热点呢？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苏霍姆林斯

基是否涉嫌对罗曼实施变相体罚呢？如果抛开苏霍

姆林斯基的权威不讲，用“２＋２＝４”回答罗素的精神

来讨论这个问题，一定会有人说是变相体罚，因为它

限制了学生的自由，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尽管苏

霍姆林斯基也把自己的右手绑了起来，并一整天都

陪着罗曼。当然，也会有更多的人说是教育惩戒，因

为目的是为了教育且效果很好。

尽管我们不能将“嗑瓜子事件”与苏霍姆林斯基

的惩罚措施相提并论，但在今天看来二者都可能引

起争议：其中的惩罚措施是教育惩戒，还是变相体

罚。同样，对这类问题的评价也一直存在公说公理、

婆说婆理的现象。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对怎样有效

实施教育惩戒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定。教育部《中小

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中虽然明确“班主任有适当对学

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但对于什么样的批评教育

才是适当的，目前并无详细的法律规定。在维权意

识越来越浓厚的今天，这种法律上的缺失必然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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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教育惩戒时难以做到有法可依。教师在实施

教育惩戒时，要么迷失边界而误入体罚的歧途，要么

惩罚举措有争议而招致体罚或变相体罚的质疑和批

评，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尽管教育离不开适当的惩戒，但体罚学生却是

绝对不能容许的。早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初代初，我国

政府就明确反对体罚学生。１９５２年，中央人民政府

即发布了关于废止对学生体罚的指示，指出了当时

体罚儿童的严重事件，强调了１９５２年３月颁布的

《小学暂行规程》中“不得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规

定，提出了四条具体措施并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严格执行。［３］通知要求对体罚学生的教师进行适当

惩处，并责令校长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在这

种背景下，当时确有老师因为体罚学生而受到处分，

甚至有教师因此被开除工作。［４］９０年代以来，当我

国法律明确禁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以后，体罚学

生更成为了过街老鼠。体罚是比较好判别的，介于

体罚和惩戒之间的变相体罚，则由于缺乏明确的法

律规定而难以鉴别。因此，在学生教育管理的实践

中，引起争议的关键原因就是变相体罚与教育惩戒

的边界模糊不清。从法律学的角度而言，变相体罚

本身就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在英文里没有这

个词汇。目前关于变相体罚的研究也很稀少，严格

意义上讲只有一篇文章进行过探讨。这与“变相体

罚”这一个概念被高高祭起和广泛运用形成了巨大

的反差。

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在体罚和惩戒之间走钢丝

的批评教育手段，舆论的评价往往见仁见智，甚至大

相近庭。正因为缺乏可以参照的标准，留下了较大

的自由解读空间，所以类似事件一经在网络曝光，便

迅速成为舆论热点。据《中国教育报》报道，曾用八

年时间研究，并在网上发布草根版的“教育惩戒法”

的洛阳实验中学方春明老师在接受采访时，曾很有

感概地指出：“有时体罚和变相体罚并不好界定，加

上一旦出现了问题，媒体也往往会站在学生和家长

一边，导致一些学校和教师谈‘惩’色变。”［５］变相体

罚介于体罚和惩戒之间，界定不清晰，因此体罚与变

相体罚之间的不好界定，实际上就是变相体罚与教

育惩戒之间的不好界定。同样的道理，“嗑瓜子事

件”之所以迅速成为新闻热点，除了该班主任的惩罚

措施比较“麻辣”之外，事件性质是变相体罚还是教

育惩戒的不明确性是深层次原因。

只要区分“变相体罚”与“教育惩戒”的法律规定

不明确，关于教育惩戒权行使的法律规定不具体，在

越来越强调依法治校、依法执教的今天，如果出现类

似“嗑瓜子事件”的现象，一旦经媒体曝光，难免成为

社会舆论的焦点。然而，没有法律及相关社会规范

的进步，焦点过后故事还可能一次次重演！

三、呼唤：加强教育惩戒立法，依法育人

“嗑瓜子事件”迅速成为全国性的舆论热点，恰

好表明时代在呼唤教育惩戒立法的进步。如果说禁

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规定是教育惩戒法律规制

的起步，那么从法律上明确变相体罚与教育惩戒的

边界，并进而对教育惩戒作出详细规定，就是教育惩

戒立法的细化。今后，我们应当要做好以下几方面

的工作。

（一）应当继续坚持严禁体罚学生的原则

教育是走进学生心灵的艺术，体罚决不是教育，

而是对学生身心的伤害，对学生受教育权的侵犯。

教育惩戒中的“惩”，按《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正心”

的意思，“罚”只是正心的手段。教育惩戒权规制不

是为教师体罚学生提供法律依据，而是要对教育惩

戒行为进行科学合理的规范，其基本前提恰恰是对

学生受教育权的保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教育惩

戒权规制的首要命题，就是要严厉禁止体罚学生的

现象。纵观当前涉及体罚学生的教育舆情，除有一

定比例的热点事件其性质在“变相体罚”和“教育惩

戒”之间模棱两可之外，更有较大比例的热点事件中

教师存在明显的、严重的体罚学生行为。就在本文

修改的当下，据央视新闻网１０月１７日报道，重庆某

小学教师只因学生未完成作业，便对其实施体罚打

断两根扫把。［６］教育惩戒立法的意义在于更好地维

护学生的受教育权，教师的惩戒教育与赏识教育一

样都是促进学生成长的手段。如果只是为了应对惩

戒过程产生的矛盾和纠纷，仅仅局限在依据法律条

文所进行的维权争斗，或者师生之间依据相关规定

进行的猫鼠博弈，就不仅失去了教育惩戒立法的本

意，更丧失了教育的本真。很多教育家、知名班主任

都是有效实施教育惩戒的高手。比如魏书生，其“德

治为体，法治为用”［７］的教育惩戒艺术就值得借鉴。

身处一线的广大班主任要加强依法治校、依法执教

的意识，更要深入了解学生、认真钻研走进学生心灵

的艺术。

（二）应当对相关法律概念作出适当调整

作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法律随

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调整是法律发展的应有之义。

如前所述，“嗑瓜子事件”及诸如此类的事件之所以

迅速成为引起广泛讨论的舆论热点，其中重要的原

因之一，即是我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班主任有权适

当批评教育学生，但对何谓适当则无具体规定。因

此，一方面要对体罚、教育惩戒等已有概念作详细的

法律解释，另一方面要对已有概念体系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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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变相体罚的概念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变相体

罚就是体罚，都是违法行为，都不是教育。之所以有

变相体罚一说，是因为我们缺乏对体罚与惩戒的清

晰界定。这一点可以借鉴关于传销的法律概念，先

是有直销、传销与非法传销之分，后来只有传销，因

为传销都是非法的。又如：在教育惩戒的范畴中是

否可以新增“惩戒过失”概念。教师本着教育的目的

对学生进行惩戒，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可能超出

惩戒的边界，产生“出格”行为，这就是“惩戒过失”。

形成这一概念不仅有利于强化教育惩戒的边界，更

有利于明确教师依法育人的责任意识。教师采取一

定的措施批评教育学生无可厚非，但这种措施不能

离开法律的约束，不能对学生的身心构成伤害。

（三）应当对教育惩戒权行使做详细规定

在对于教育惩戒权行使作出具体规定方面，国

外有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值得借鉴。比如：美国有

２３个州规定了学校可以对学生实施体罚，并规定以

下细则：（１）学年开始时，家长和学生签订一份声明，

表明是否同意对学生实施体罚；（２）必须在其他教育

方法都无效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３）不许当着其他

学生的面体罚某个学生；（４）体罚是必须有证人在

场，以确保体罚依法进行；（５）刚刚与受罚的学生发

生冲突的老师不得实施体罚；（６）体罚必须考虑学生

性别、年龄以及身体状况；（７）体罚时必须打孩子身

上肉比较多的部位，比如屁股。［８］此外，英国、加拿

大、韩国等国，都对惩罚学生有明确具体的规定。

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但我们更要考虑国

情的差异，尤其是文化的差异。走廊上跪着一群学

生，身体伸直，两手高举一张牌子，上面写着诸如“我

没写完作业，不能吃饭”这类的话，此类现象不仅在

韩剧中有，在韩国更是活生生的现实。在韩国人眼

里，“做错了事不受到惩罚是不可思议的”，［８］因而上

述惩罚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为韩国社会所接受。

然而，在中国学生接受罚跪这样的雷人惩罚，是不可

思议的，也许只有在周星驰的《逃学威龙》那样无厘

头电影中才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是文化差异所在。

因此，关于教育惩戒的实施细则的制定，在参照国外

相关经验的同时，必然要使其符合中国文化的特点。

尽管国内目前尚无教育惩戒权立法的实质行

动，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已有一定进展。方益

权等（２０１１）不仅对教师个体教育惩戒权的概念、适

用条件、主要方式作了界定，还强调了教师个体惩戒

权行使的程序问题，认为教师既是惩戒权的享有者

又是实施者，容易导致“惩戒失控”，建议实施分权，

将惩戒权交给由班主任及学生和家长代表共同组成

的惩戒委员会。［９］钟勇为等（２０１２）认为，教育惩戒的

相关法律可以作为《教育法》的一个下位法存在，其

命名以《教育惩戒条例》为宜，并对立法的具体技术

问题进行探讨。［１０］曹辉等（２０１２）从以下四个方面对

教育惩戒权的行使规范进行了探讨：（１）明确规定教

育惩戒权行使的对象、主体及权限；（２）明确规定惩

戒权行使的条件、方式及程序；（３）明确规定教育惩

戒的基本原则；（４）建立监督机制与救济制度。
［１１］上

述这些研究及诸如此类的研究，能够为将来可能的

教育惩戒权立法提供有益借鉴。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国内目前尚无关于教育惩

戒的相关法律，但在基层教育管理的实践中已有了

一定的突破。如前所述，《中国教育报》对洛阳实验

中学方春明等两位教师历时数年起草网络版“国家

学生教育惩戒法”法案的行动，作了深入报道。［１３］据

笔者了解，目前洛阳市教育局正委托专家主持制定

关于教育惩戒权规制的相关制度。虽然这只是地市

一级教育局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一个规章制度，还

未上升到法律高度，但相当于教育惩戒权立法的一

次试点，因而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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